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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俊 亮 遗 失 警 官 证 一 本 ，警 号
333409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法院公告
2018年2月27日

“浙江公告”微信号上线啦！
动动手指自助申请公告发布——
公告上传、查询、自助缴费……
“一次都不用跑”就能搞定

二维码见右边

（2017）浙0104民初5375号
张希彦：本院受理原告付盛明诉你劳务合同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04 民初 537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催16号
本院于2017年8月28日受理了申请人杭州溯源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遗失银行承兑汇票1张的公示催
告申请，已依法予以公告。在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根据申请人的申请，本院于2018年2月8日作
出（2017）浙0104民催16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
无效。自判决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有权向支付人
请求支付。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64号
郑波：本院受理原告浙江稻普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郑波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
副本、证据材料、合议庭通知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30日，举证期满后的次日（遇法定假日顺延）下午
15时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4民初458号

朱海华、罗建华：本院受理原告何建军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次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
午9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9077号

陈涛、陈月祥、王亚勤、嘉兴市美克斯机械制造有
限公司、美克斯海洋工程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市
美克斯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方忠海诉你们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
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9点30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598号

金树杨：本院受理原告干国军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
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上午9点
15 分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4民初8877号

吕超：本院受理原告张国健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 3 日（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上午 9 点在本院第十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2014）杭江商初字第2199号

浙江光大锦豪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东阳市腾安实
业有限公司、张玉倩、顾亚武、宋晖、叶玻、浙江汇瑞投
资有限公司、包海强、杨凤梅、晟元集团有限公司：本院
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秋涛支行诉
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的规定，向你们
公告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并定于期限届满后的第1个星期二（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上午9点30分在浙江省东郊监狱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泰安市顺成机械有限公司等11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收购的泰安市顺成机械有限公司等11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7月1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于先生 联系电话：0571-81106804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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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名称

泰安市顺成机械有限公司

山东鑫颖园林市政工程有
限公司

泰安市冠宇商贸有限公司

山东泰山大力重工有限公
司

泰安市国诚物资有限公司

泰安市天成棉业有限责任
公司

泰安市宏润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山东恒通膨胀节制造有限
公司

山东沃尔重工科技有限公
司

日照友厚贸易有限公司

泰安鸿锐包装有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泰安

山东日照

山东泰安

本金

4,920,000.00

13,500,000.00

1,907,717.38

13,000,000.00

5,790,580.29

11,000,000.00

4,900,000.00

18,800,000.00

65,240,000.00

51,182,579.47

3,000,000.00

193,240,877.14

利息

753,185.67

2,160,922.68

387,245.00

958,286.88

795,062.46

1,053,500.00

724,640.00

2,028,695.36

9,052,413.18

11,035,807.46

449,189.00

29,398,947.68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质押

保证+抵押

其中

保证情况

泰安市华鲁钢材有限公司、姚军、李燕燕、张波、张艳红提供全
额连带责任担保。

李士国、马芷君、李新泽提供全额连带保证责任。

泰安市钏淏商贸有限公司、巩继美、马季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

王清、杜召元夫妇，山东万力电子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及山东泰
山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姚继国、崔冉夫妇，刘英振、李甜夫妇，泰安市国豪经贸有限公
司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泰安市华源棉业有限责任公司、亓乐中、张春梅提供全额连带
责任保证。

刘运洪、张恒春夫妇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山东钛宝钛业有限公司、王焕庆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由公红军、公延苓夫妇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人净雅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乔盛金属有限公司、山
东澜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张华、郭雯娟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泰安神童山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米宝磊、狄芬、李玉霞、赵永明
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

质押情况

质押物为新疆海瀚矿业
有限公司510万股股权。

抵押情况
抵押物为写字楼两处，其中位于泰安市长城路78号时代明珠商务大厦11层A6号房产，
权属证号为泰房权证泰字第218835号，面积为124.01平方米；位于泰安市长城路78号时
代明珠商务大厦14层A5号房产，权属证号为泰房权证泰字第218846号，面积为97.47平
方米。
抵押物为李士国名下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温泉路北段以西、环山路以南宝龙城市广场A区
B1型酒吧的土地、房产做抵押，其中土地权属证号为泰土国用（2013）第T-0074号，面积
为473平方米，用途为商服；房产权属证号为泰房权证泰字第223905号，面积为1158.66
平方米，用途为非住宅。
1、抵押人巩继美、马季名下位于泰安市北新小区5号楼2单元302的住宅，房屋所有权证
编号为泰房权证泰字第198117号，建筑面积70.75平方米；2、抵押人万凤云名下位于泰安
市北新街8号1单元301的住宅，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泰房权证泰字第226239号，建筑面
积111.24平方米。
抵押物为商业用房，位于泰安市府前街8号万力商业楼2-3层，抵押面积二层846.76平方
米、三层898.35平方米。
抵押物为写字楼，位于泰安市长城路46号城建大厦综合楼25层（国山中心A座），面积
1026.44平方米。
抵押物为工业用地及厂房、写字楼，位于泰安市北天门大街2505号，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为泰字第212473号、212474号、212475号，建筑面积合计4039.55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
证编码为泰土国用（2003）字第K-0006号，土地面积30,675.00平方米。
抵押物为商业用房及土地使用权，位于泰安市泰山区徐家楼办事处南关路南段路西王家
店村，房屋所有权证编号为泰字第258978号，建筑面积合计1177.96平方米，国有土地使
用证编号为泰土国用（2014）第T-0916号，土地面积1375平方米。
1、泰安钛宝钛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岱岳区满庄镇南迎村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权证号
为泰土国用（2010）第D-0255号，面积为60718平方米；2、泰安钛宝钛业有限公司名下2.2
万吨模锻压机一台。
抵押物为国有工业用地使用权及在建工程，位于泰安市泰山工业园区创业大街33号，土
地面积53,328.00平方米，在建工程面积36,693.97平方米。
抵押物房屋建筑物共28项，建筑面积合计为1785.84平方米，日照市海滨二路西海滨商
贸中心（A区）001幢1单元314号，全部为商用房。

抵押物为住宅，位于泰安市泰山区华天庭苑1#-3-5东户，建筑面积合计105.58平方米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对山东浩博实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拟对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收购的山东浩博实业有限公司等10户企业债权资产进行处置，拟以公开竞价方式进行，现予以公告。
1、债权情况： 单位：元

（以上债权本息均暂计算至2017年7月10日止）
2、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人，并

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
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债权。

3、处置方式：打包或单户债权转让/收益权转让/法律法规允许的其它处置

方式。
4、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分期付款/配资。
5、公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 20个工作日有效。
如需了解资产包内每户债权详细情况，请登陆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对外网站查询【网址www.zsamc.com】，或与公司业务联系人接洽。
6、特别提示及声明：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

律资料为准，我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我公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和要求对
资产包内的债权及其处置方式、处置方案进行调整。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7、受理公示事项：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
活动的举报。

联系人：于先生 联系电话：0571-81106804
通讯地址：杭州市西湖大道193号301室 邮政编码：310002
举报电话：0571-89773995（公司纪检监察室），联系人：张先生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2月27日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债务人名称

山东浩博实业有限公司

济宁东润源汽车贸易有限
公司

山东企鹅塑胶集团有限公
司

山东兴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山东凯瑞先行经贸有限公
司

烟台丰瑞达建筑装饰工程
有限公司
山东鑫发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烟台军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烟台东鸣冷冻空调设备安
装有限公司
烟台瑞凯精密机械设备有
限公司

合计

所在地

山东济宁

山东济宁

山东济宁

山东日照

山东日照

山东烟台

山东烟台

山东烟台

山东烟台

山东烟台

债权本金

4,999,700.00

4,959,339.52

38,664,696.00

18,486,208.00

16,129,903.16

3,828,573.45

19,887,953.08

10,000,000.00

16,909,500.00

4,999,501.69

138,865,374.90

利息

714,400.00

502,580.47

2,349,590.69

2,298,669.57

4,785,960.82

814,808.75

3,235,448.16

2,034,886.98

2,707,287.35

1,371,436.23

20,815,069.02

担保方式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保证+抵押

其中

保证情况

山东燕化塑业有限公司、耿虎、冯艳艳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济宁福泰阳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昊鹏、张庆国、唐书宏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由山东省塑料工业有限公司、山东企鹅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
表王长青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保证人日照市方实商贸有限公司、日照市宏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王维庆、武传兰、武传宝、李发珍、相鸿文、牟敦芬、孙全先全额连带责
任担保。

保证人山东普华能源有限公司、崔娜、崔伟、王秀娟全额连带责任担
保。

由玄颖、柳晓春、刘英华、梁文娜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无保证人

由陈红卫、孙麟、周昕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由孙国平、尉爱玲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由烟台金姆格经贸有限公司、烟台锐泰服饰有限公司、邓新军、高静
静、颜秉刚、程显志、郭红提供全额连带责任担保。

质押情况 抵押情况
抵押物分别为3套住宅，面积分别为84.52平方米、91.85平方米、96.01平方米，2套商业
房，面积分别为27.89平方米，36.96平方米，上述房产均位于济宁市内。
抵押物分别为济宁德骏阳光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钢结构汽车销售综合厅，位于济宁
市，面积6192.2平方米，济宁新广源汽车贸易有限公司钢结构汽车销售厅，位于济宁市，
面积5040平方米，张庆亮住宅房产，位于邹城市，面积83.54平方米。
抵押物为兖州宏益塑胶厂名下工业土地一宗，土地面积为30559平米，位于济宁市兖州
区。
1、位于日照市威海路西（丝绸公司）003幢2单元502号的房产，建筑面积165.78平方米；
2、位于日照市黄海一路南、海滨五路西（金维佳苑）006幢02单元302号的房产，面积
64.12平方米；3、位于日照市海滨五路28号（中国工商银行日照分行）的房产，建筑面积
81.35平方米。
房屋建筑物5项，建筑面积合计372.4平方米：其中4处房地产位于日照市上海路北、海滨
二路西（中盛国际商务港）001幢01单元2306、2307、2308、2309号；另一处房地产位于日
照市绿舟南路68号辉煌国际海港城二区001幢16单元192号。
抵押物为烟台福山天府街18-20号商业房产，土地面积为445.99平方米；房产面积为
731.14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烟台市牟平区玉林店镇孙格庄村，工业房产面积：25046平方米，工业土地面
积：101864.6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烟台市牟平区棉纺北街南、大窑西路西，工业用地面积45140平方米。

抵押物位于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付14号内1003号/烟台市芝罘区幸福路付14号内1001
号/烟台芝罘区幸福路012号，商铺面积：1171.12平方米。
烟台开发区长江路212号内708号、内710号商业房面积：112.47平方米；海阳市方圆工业
园工业厂房面积2361.04平方米；工业用地面积5021.88平方米。

被告知人：苍南县灵溪镇饭王餐厅
地址：苍南县灵溪镇华侨路84-92号
经 营 者 ：曾 云 守 身 份 证 号 码 ：
330327197711070430
地址：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望鹤北路88号

本机关因你单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用人单位
应当按照劳动合同约定和国家规定，向劳
动者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之规定，已于
2017年10月27日依法作出《劳动保障监察
行政处理决定书》（苍人社监理决字〔2017〕
12号），并于2017年10月31日送达你单位，
已发生法律效力。你单位在规定期限内即
未申请行政复议，也未向人民法院起诉，又
不履行行政处理决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
三十五条的规定，现催告你单位立即履行
如下法定义务：1、责令向向平、柯生春等11

名劳动者支付劳动报酬41624元；2、责令按
应付劳动报酬金额百分之五十的标准向向
平、柯生春等11名劳动者加付赔偿金20812
元。因无法直接送达你单位，特此公告送
到。

此公告自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在收到催告书后你
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如要陈述、申辩
的，请在收到本通知之日起七日内向本机
关提出（地址：灵溪镇仁英路府东小区11幢
一楼，联系人：曾瑞群、庄孔盛，电话：
64784661）。催告书送达十日后，你单位仍
未履行行政处理的，本机关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将
申请苍南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苍南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8年2月27日

行政处理履行催告书
苍人社监催字〔2018〕1号


